退撫準備金提繳作業應注意事項

1、 依學費之一定標準收取及提撥退撫準備金
(1) 依私立學校法第64條規定，私立學校教職員工退撫基金由原先學校得另酌收學費2%及董事會與學校提撥1%方式，改由學校提撥相當學費3%之經費支應，並自97學年度起納入學費收取。
(2) 計算基金金額時，以「元」整數為單位，角以下四捨五入。

2、 依「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」辦理
(1) 私立學校應於每學期開始二個月內（上學期為9月30日、下學期為3月31日），依規定提繳教職員退休、撫卹、離職及資遣準備金至儲金管理會，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：提撥相當於學費3%之金額；私立國民中、小學：提撥相當於雜費2.1%之金額，匯入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受託信託財產專戶（由信託銀行將其中2%存入各校儲金準備專戶，1%轉存至原退撫基金帳戶），如有匯費請學校自行負擔。

(2) 未依規定期限提繳或足額提繳者，自期限屆滿之次日起至完繳前一日止，每逾一日加徵其應提繳金額百分之三之滯納金，最高以應提繳金額之一倍為限，其滯納金收入，應歸入各該私立學校之學校儲金準備專戶。為避免學校增加滯納金負擔，請於每年上學期九月二十日、下學期三月二十日前，將統計表正本及其附件寄至本會先行審核外，專科以上學校並請傳送退撫準備金統計表及退費、補納準備金統計表（excel格式）電子檔至jean@t-service.org.tw，俾便承辦人員複核。

(3) 註冊學生人數之統計請依提繳當日之人數為限，爾後至學期末異動之部分，請於下個學期提繳時同時辦理退費或補納。
3、 提繳退撫準備金時，隨附統計表併寄之資料（文件）如下：

(1) 當學期學生人數表。

(2) 高中、職以下學校請附當學期學生繳費單（樣本），專科以上學校請附各科系學費標準表。

(3) 退撫準備金統計表：完全中學（或含國小）學校（附表一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國中國小及幼稚園等學校（附表二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高中高職等學校（附表三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專科以上學校（附表四）
(4) 如有退費或補納時，應增附之表件：

1. 退費、補納明細表如附表(五)。

2. 學生異動名冊如附表(六)。
3. 上學期學生人數表及學籍異動名冊。
4. 退費學生簽章之收（領）據或其他有效之佐證資料。

4、 申請退費應注意事項：

(1) 檢附必要之表﹝證﹞件。

(2) 僅辦理上一學期之退、補費。

(3) 轉出、轉入學生人數不可互抵，應分別計算退費及補納金額。
5、 繕報退撫準備金統計表時應注意事項：
(1) 專科以上學校因涉及學分費之計算，為簡化學校作業，除學費、學分費、學生人數（進修學校或夜間部請註明學分數及人數）為必備欄位外，不侷限原先統計表及其相關表件之格式，由學校自行設計並加蓋校印及承辦人核章。
(2) 日間部、夜間部、建教班、實技班等學生人數，應分別列記。

(3) 附設幼稚園之全日班、半日班人數應分別計費不得混淆。

(4) 重補修及延修生，不需繳納退撫準備金。
